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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11:30和13:00~15:

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2020年5月20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29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建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063,561,5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5591％。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58,210,7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3199％。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350,8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199,0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19％。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848,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5,350,8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9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55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6,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55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6,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55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6,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55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6,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55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6,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55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6,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戎魏魏、蓝俏琳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与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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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人， 代表股份667,643,3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4651%。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656,496,39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4.5391%。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11,146,9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260％。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4人， 代表股份11,776,40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8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67,635,6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2,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68,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42%；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67,634,7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反对6,1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2,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67,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0%；反对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18%；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667,635,6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2,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68,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42%；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67,635,6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2,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687,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42%；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667,617,2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23,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弃权2,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50,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004%；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6,740,8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8%；反对178,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弃权72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73,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364%；反对1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5174%；弃权7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462%。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2,436,2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01%；反对5,204,6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6%；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7835%；反对5,204,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4.1953%；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2019年度时任独立董事王雪华、 季绍良和王震向大会递交了书面述职报

告，独立董事王震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年度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

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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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2020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

月20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宜昌市西陵区发展大道21号民生酒店4楼3号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涛先生。

6、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6号）。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策法

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120,179,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124� %。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13人，代表公司股份111,550,0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188%。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1,332,3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2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8,629,7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36%。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8,629,76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36%。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公司股份19,962,0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4763%。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0,14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反对 33,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0,14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反对 33,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0,14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反对 33,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0,14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反对 33,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4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反对 33,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9,928,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2％；反对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杨涛、杨峰、杨勇发、冯杰、李欣弈、李吉鹏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5,168,0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0%； 反对33,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9,92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2％；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4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反对 33,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9,928,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2％；反对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杨涛、杨峰、杨勇发、冯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7,167,3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6%； 反对 3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9,928,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2％；反对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余威威律师、刘冬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年5月21日刊登的《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关

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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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交易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2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79,421,3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51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79,162,6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86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5人，代表股份258,6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78％。

2、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787,8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608％。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529,2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7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

人，代表股份258,6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78％。

3、出席和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会

议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63,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6％；反对17,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16％；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0,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117％；反对17,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590％；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2294％。

（二）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63,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6％；反对17,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16％；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0,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117％；反对17,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590％；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2294％。

（三）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66,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6％；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76％；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3,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09％；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8％；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2294％。

（四）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66,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6％；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76％；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3,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09％；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8％；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2294％。

（五）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66,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3,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0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9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166,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6％；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76％；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33,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09％；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8％；弃权2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229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19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20年4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张红律师现场见证。 律师事务所暨律师认为：永安药

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永安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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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金海路3288号东楼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079,6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22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徐涛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伍爱群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宋韵芸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59,488 99.9824 20,200 0.017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79,6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59,488 99.9824 20,200 0.017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79,6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59,488 99.9824 20,200 0.017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79,6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79,6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79,6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订《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79,6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4,589,5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90,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5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7,900 46.9816 20,200 53.0184 0 0.0000

2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7,900 46.9816 20,200 53.0184 0 0.0000

4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7,900 46.9816 20,200 53.0184 0 0.0000

6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3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3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制订〈上海联明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2020年-2022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

案》

3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备注：上表中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投票数据。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中，议案1-8属于普通决议，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岳永平、杨雪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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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惠伦” ） 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伦晶体” ）的控股股东，新疆惠伦于2020年05月19日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9427%）协议转让给安徽志道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志道” ）。 安徽志道与正奇（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正奇” ）是正奇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奇金融” ）的全资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上海正

奇于2020年1月16日在二级市场以大宗交易方式取得惠伦晶体股票2,39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24%， 正奇金融通过上海正奇和安徽志道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2,39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3651%。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仍为赵积清先生。

3、本次权益变动前，新疆惠伦持有公司股份5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6010%，其中持有公

司股票表决权股份为5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010%。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惠伦持有公司

股份4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583%，其中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股份为41,493,55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4.6583%；安徽志道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427%，为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 正奇金融通过上海正奇和安徽志道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2,39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3651%。

4、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接股东新疆惠伦通知，新疆惠伦与安徽志道于 2020年5月19日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新疆惠伦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无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的19.4199%，占公司总股本的5.9427%）转让给安徽志道。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惠伦持有公司股份4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583%，其中持有公司

股票表决权股份为4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583%；安徽志道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9427%。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新

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仍为赵积清先生。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赵积清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4-112室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股东赵积清持有92%股权、股东韩巧云持有2%股权、股东邢越持有2%股权、股东张金荣

持有2%股权，股东王军持有2%股权，五人合计持有新疆惠伦100%股权。

2、受让方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安徽志道与上海正奇、正奇金融为一致行动人，同为受让方信息披露义务人。

（1）、名称：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65204899D

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7363号正奇金融广场A座15层

法定代表人：李德和

成立日期：2013年03月25日

营业期限：2013年03月25日-2043年03月21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除专项许可），资产管理；企业并购与重组；投资管理及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股东正奇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2）、名称：正奇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54499919H

注册资本：332254.596279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7363号正奇金融广场A座20-22层

法定代表人：俞能宏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0日

营业期限：2012年10月10日-长期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企业并购重组；投资管理及咨询；理财信息咨

询。

股东情况：股东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4.22%股权、股东达孜德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5.69%股权、股东厦门金海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4.85%股权、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鑫辰骏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93%股权、股东西藏德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31%股权。

（3）、名称：正奇（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3ET1R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3层A230室

法定代表人：李德和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03日

营业期限：2017年01月03日-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股东正奇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股份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2020年5月19日，新疆惠伦与安徽志道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2、标的股票

甲方、乙方同意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条款转让、受让甲方持有的惠伦晶体股份1000万股（以下

简称“标的股票” ），占惠伦晶体股本总数的5.9427%。

3、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以 2020年5月18日为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基准日， 按照不低于基准日惠伦晶体股票收盘

价15.08元/股的九折，以每股13.80元作为每股交易价格，合计总价款为人民币138,000,000元。

4、标的股票过户

甲方、乙方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标的股票转让合规确认，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票过户手续。

5、本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

四、新疆惠伦所做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前控股股东所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①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惠伦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②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积清先生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新疆惠伦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情形。

五、 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疆惠伦持有公司股份5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6010%，其中持有公司

股票表决权股份为5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010%。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惠伦持有公司股

份41,493,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583%，其中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股份为 41,493,55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4.6583%；安徽志道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427%，正奇金融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12,39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651%。

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产生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协议转让未违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

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承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3、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安徽志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协议股份过户相关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